
福建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系统改造工程主体设备采购项目更正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FJLQ20250076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福建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系统改造工程主体设备采购项目

首次公告日期：2025 年 06 月 09 日

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采购文件

更正内容：

序号 更正项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1
投标截止时间、开标

时间

［2025 年 7 月 1 日 9:30］（北京时

间）

［2025年7月11日9:00］（北

京时间）

2

《第五章 招标内

容及要求》一、项目

概况（采购标的）第

3点

本项目核心产品为雷达：18ft 及以

上天线。

本项目核心产品为技术规格

书中 7.设备供货清单 7.2.1

硬件“（1）X 波段 18ft 及以

上天线”。

3

《第五章 招标内

容及要求》三、商务

要求第 7点“履约保

证金”、《第六章 政

府采购合同》“11.2

履约保证金的形式”

采用保函形式的，应由采购人可接

受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和营

业的银行出具的保函。

采用保函形式的，中标人可

以提供金融机构或担保机构

出具的保函。

4

技术项评审因素—

—“2.设备配置方

案”、“3.雷达子系统

（灾备能力）”、“4.

雷达子系统（利旧技

术方案要求）”、“5.

系 统 集 成 要 求 方

案”、“6.新旧系统更

替方案”、“7.针对性

方案”

提供的方案完整、具体、能够很好

的契合采购人需求

方案包含的要点齐全无缺漏

项、内容与要点相符、每个

要点均有展开详细的阐述且

全部能够适用于本项目

投标人编制的技术方案内容欠缺，

仅能部分契合采购人需求

方案包含的要点存在缺漏、

内容简略未展开阐述，仅部

分适用于本项目

未提供、不合理或不符合采购人需

求的

未提供、方案不合理或完全

不适用于本项目需求的

5

《 技 术 规 格 书 》

“3.2.3 主要技术指

标”中“3.2.3.1 雷

达天线 1”，“3.2.3.2

雷达天线 2”

备注：以上 3.2.3.1 标（▲）内容

必须提供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

管理委员会（CNCA）授权或与中国

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

互认的国际组织授权或具备CMA认

定证书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

告证明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否则对应参数按负偏离处理。

备注：以上3.2.3.2标（▲）需提

供检测报告或制造商公开发布的

印刷资料或产品照片或系统功能

截图作为佐证材料。否则对应参数

按负偏离处理。

备注：以上 3.2.3.1、3.2.3.2

标（▲）内容必须提供中国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

会（CNCA）授权或与中国合

格 评 定 国 家 认 可 委 员 会

（CNAS）互认的国际组织授

权或具备 CMA 认定证书的检

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证明

复印件，或详细技术说明[含

可体现（▲）内容的产品照

片或系统截图]，证明材料均

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对应

参数按负偏离处理。



其他内容不变

更正日期：2025 年 06 月 25 日

三、其他补充事宜

本更正公告作为福建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系统改造工程主体设备采购项目（项目编号：

FJLQ20250076）招标文件及招标公告的澄清、补充和修改，是招标项目的组成部分。本更

正公告内容与招标公告有不一致的，以本更正公告为准。本公告对各潜在投标人有约束力，

各潜在投标人请于 2025 年 06 月 26 日 18:00 前将该更正公告打印并加盖公章扫描发邮件至

代理机构确认。若潜在投标人未在规定时间内回执的，视同该公告已收悉。

四、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海事局

地 址：福州市西二环南路 116 号

联系方式：苏智鹏 0591-83837202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福建立勤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鼓楼区工业路 523 号福大怡山文化创意园北区 3号楼 101

联系方式：张静、刘丽花、吴琳、徐朕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张静、刘丽花、吴琳、徐朕

电 话：0591-63037998、63037996


